安徽省林长巡林工作规范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各级林长林业资源保护发展责任，规范林长巡林工作，提高林长巡林实效，根据《安徽省林长制条例》和《中共安徽省委、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林长制的意见》，结合工作实际和为基层减负要求，特制定本规范。 
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林长，是指省级、市级、县级的总林长、常务副总林长、副总林长、林长，以及乡级、村级的林长、副林长。 
第三条 本规范所称巡林，是指各级林长深入责任区域，通过走访、查看、调研、督导、座谈等方式，实地了解林业资源保护发展情况，研究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，督促指导下一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履职尽责的行为。 
第四条 各级林长结合实际，不定期开展巡林工作。原则上，省级总林长、常务副总林长、副总林长、林长每年巡林不少于 1次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林长、常务副总林长、副总林长、林长每半年巡林不少于 1 次，乡镇（街道）林长、副林长每季度巡林不少于 1 次，村（社区）林长、副林长每月巡林不少于 1 次。清明冬至等重点时期、重要节点、敏感区域及问题多发频发的地区，林长应作为巡林重点，加大巡林频次。 
第五条 县级及以上林长制办公室应建立林长责任区域林 
业资源保护发展清单，梳理林长制改革情况、重点工作、存在问题等，以提示单等形式提请同级林长适时开展巡林工作。 
第六条 林长巡林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事项： 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林长制 
工作决策部署及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情况； 
（二）责任区域生态保护修复、资源管理、森林防火、林业 
有害生物防治、改革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； 
（三）责任区域环保督察、巡视巡查、审计反馈问题，国家 
林草局挂牌督办或通报典型案例，以及省委、省政府常态化综合暗访督查发现问题等事项整改情况； 
（四）责任区域各级林长、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； 
（五）其他社会关注度高，群众反映较多的涉林工作情况。 
第七条 县级及以上林长巡林应履行下列职责： 
（一）实地调研责任区域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、生物多 
样性保护、古树名木保护、林业改革发展等情况； 
（二）巡林现场走访基层林长、生态护林员等，详细了解林 
长履职、基层护林等情况； 
（三）结合实际，采取座谈、现场介绍等方式，听取责任区 
域工作进展情况汇报，提出工作要求； 
（四）对于巡林发现的重点难点问题，协调各级林长和有关 
单位，统筹推动问题有效解决。提请省级林长巡林关注重点事项，应为林长制工作重大事项和林业资源保护发展重大问题。
第八条 乡村级林长巡林应履行下列职责： 
（一）检查林业资源日常管护情况、护林员等履职情况； 
（二）及时上报、协助解决森林火灾、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危 
害等异常情况，排除风险隐患； 
（三）及时劝阻、报告非法采伐林木、猎捕野生动物、采集 
野生植物等破坏林业资源行为。 
第九条 林长协助单位应牵头负责林长巡林的工作对接、方案制定与实施、推动解决问题、督促限期完成整改等，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报同级林长制办公室存档。 
第十条 各级林长制办公室应及时整理林长巡林记录，对巡林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，及时移交相关单位调查处理，实行销号管理，并及时向相应林长报告巡林发现问题处理结果或整改情况。 
第十一条 林长巡林应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为基 
层减负要求，务求工作实效。 
第十二条 
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2023 年 5 月 22 日印 
发的《安徽省林长巡林制度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